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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云南省委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年 

“共青团与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 

面对面”活动的通知 
 

各州、市团委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，落实

团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部署，结合实施中长

期青年发展规划，进一步做好共青团协商代言工作，通过人大、

政协等制度化渠道反映青年发展诉求，现就 2021 年“共青团与

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面对面”活动（以下简称“面对面”活动）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主题方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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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州（市）团委可结合实际，从二级主题方向中自选其一，

开展2021年“面对面”活动。可作出全面分析，也可聚焦特定主

题，做好倾听调研、会商研究、“两会”集中呼吁、推动建议提

案答复办理等工作。 

选题：更好发挥青年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

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终落脚点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

出，“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，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

强了，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。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，

“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，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

层，更好提供精准化、精细化服务。” 

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，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阶

段性成效，充分体现出“中国之治”的制度优势。其中，全民动

员、群防群控就是重要内容。但是疫情防控中，社区“前哨站”

也暴露出一些问题，比如工作力量薄弱、响应机制缓慢、资源

供给不足等，同时，农村社区仍然存在“空心化”、“老龄化”困境，

脱贫攻坚中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面临社会关系重构的现实

难题。 

“后疫情时代”加强和创新城乡社区治理，需要发挥青年的

积极作用，也将为青年参与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带来更多契机。

各级团组织要深入研究当前青年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现状，针

对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，帮助广大青年在城乡

社区治理中更好发挥生力军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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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级主题： 

1.拓宽青年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有效载体 

2.发挥青年社会组织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

3.加强青年志愿者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制度保障 

4.引导青年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路径 

5.组织青年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居社区治理 

二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研究部署。确定州（市）级“面对面”活动主题，并

对县（市、区）级开展“面对面”活动进行部署。制定州（市）

级开展活动的工作方案，对倾听、主题调研、集中活动、基层

督导等作出安排。各州（市）团委“面对面”活动工作方案和部

署情况，请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前报送团省委维护青少年权益

部。 

（二）专题调研。邀请共青团和青联界政协委员、党政相

关职能部门及其他关心青少年事务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专

家学者等，围绕主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。州（市）级调研报告、

工作总结和县（市、区）优秀调研报告，请于 2020 年 12 月 4

日前报送团省委维护青少年权益部。 

（三）集中呼吁。“两会”前开展“面对面”集中活动，请各州

（市）团委主要负责同志结合专题调研介绍情况、提出建议，

与相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沟通研讨、凝聚共识。“两会”期间，

通过人大代表议案或建议、政协大会发言、政协提案等形式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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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集中呼吁。 

（四）推动落实。对提交的议案、建议、提案等进行跟踪，

与具体承办部门保持联系沟通，推动办理落实。加强与人大、

政协工作机构的联系, 发挥政协共青团、青联界别的组织优势, 

推动就相关课题开展委员活动日、专题调研、学习考察等工作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密切与代表委员的机制化联系。及时向人大、政协

工作机构和代表、委员通报活动主题及倾听、调研、集中活动

等工作计划。邀请代表、委员参加调研，充分沟通，提高议案、

建议、提案和大会发言质量。 

（二）广泛引导青年参与活动。鼓励开展青少年模拟政协

提案征集、“模拟两会”等工作，充分了解青年所思所想。探索

通过为代表、委员选配“青年助手”等方式，协助做好相关工作。

依托团属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渠道，提高倾听青年诉求的代表

性和广泛性。 

（三）加强对县区的工作督导。确保“面对面”活动在州（市）

级实现全覆盖，指导县区级团委开展好“面对面”活动。及时发

现、推广创新做法和经验模式，有条件的可对基层开展活动予

以适当经费支持。做好活动的宣传报道和媒体发动，为相关政

策建议赢得社会共识和舆论支持。 

（四）切实提高调研报告质量。认真指导县（市、区）团

委做好主题调研，整合专业研究力量，运用科学的调查和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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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，确保调研报告言之有物、分析到位，坚决杜绝抄袭、编

造等弄虚作假行为。 

团省委将对各州、市报送的调研成果进行评审，并于 2021

年初对各州、市“面对面”活动情况进行评估和考核。对于调研

报告存在抄袭行为的，在团内进行通报批评。 

 

联系人：普  伟 

电  话：0871-63995451 

邮  箱：yntswqyb@163.com 

 

 

 

共青云南省委办公室 

2020 年 8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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